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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學生事務會議紀錄 

 

會議時間：114 年 12 月 3日（星期三）下午 1時 30 分 

會議地點：行政大樓 501 會議室 

主    席：余思賢學生事務長                          紀錄：蔡曉欣 

出 席 者：陳懷恩教務長、王宜達總務長、劉淑如國際長、王修璇中心主任、

李欣運院長(請假)、林世斌院長、賴軍維院長(余思賢代)、吳德豐

院長(請假)、林大森學部長、何武璋所長(請假)、陳桂鴻主任(請

假)、吳宏達主任(李佳純代)、張章堂主任(請假)、游玉祥主任、

陳彥卉主任(許博揚代)、蔡孟利主任、鍾智昕主任、張允瓊主任

(請假)、陳谷劦主任(請假)、游依琳主任(請假)、董逸帆主任、

黃朝曦主任、徐鈴淵主任、王見銘主任(請假)、蕭政華中心主任

(薛雅琪代)、張松年中心主任(請假)、董至聖中心主任(請假)、林

宗鴻委員(導師代表)、林奐宇委員(導師代表；林耕堯代)、謝建宇

委員(導師代表)、林正峯委員(導師代表)、李佳芸委員(學生代

表)、詹皇恩委員(學生代表)、林晑民委員(學生代表)、廖康佑委

員(學生代表；梁力丹代)、陳志鈞副學務長、王進發主任、楊炫智

組長、許博揚組長、王志煌組長(謝苙雅代)、陳建樺主任 

壹、主席報告：略。 

貳、報告上次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 

113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學生事務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追踨表。(洽悉) 

參、業務報告： 

學生事務處各單位業務報告。(略) 

一、生活輔導與軍訓組 

二、課外活動組 

三、學生諮商組 

四、衛生保健組 

五、職涯發展中心 

六、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 

肆、討論事項 

提案一：（提案單位—生活輔導與軍訓組） 

案  由：訂定本校「學生入住宿舍性別友善處理原則」(草案)，提請

討論。 

說  明： 

一、依性別平等教育法第 14條第 2項規定，學校應對因性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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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特質、性別認同或性傾向而處於不利處境之學生積極提供

協助，以改善其處境。 

二、學校宜有跨性別學生入住宿舍之相關規定，並依照性別平等

教育法之精神，制訂校內相關政策，公告周知並加以教育推

廣。 

三、檢附「學生入住宿舍性別友善處理原則」(草案)。 

擬  辦：經學生事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決  議：修正後通過（附件頁碼 P.1）。 

 

提案二：（提案單位—學生諮商組） 

案  由：修正「國立宜蘭大學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設置辦法」案，提

請討論。 

說  明： 

一、依據教育部 113 年 4月 16 日臺教學(四)字第 1132801328B 號

函修正發布之「大專校院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組成與運作方

式參考原則」第 1點、第 3點規定辦理。 

二、配合前揭原則修正本校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設置辦法。 

三、檢附「國立宜蘭大學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設置辦法」修正草案

對照表及修正後全文。 

擬  辦：經學生事務會議通過後，續提行政會議審議。 

決  議：修正後通過（附件頁碼 P.2-4）。 

 

提案三：（提案單位—學生諮商組） 

案  由：修正「國立宜蘭大學學生輔導工作委員會設置辦法」案，提

請討論。 

說  明： 

一、為強化學生輔導工作推動效能，修正「國立宜蘭大學學生輔導

工作委員會設置辦法」，以符學生輔導法第 8 條第 4 項規定。 

二、本次修正重點： 

(一)修正名稱為「要點」。 

(二)條文修正為點次。 

(三)酌修本委員會職掌。 

(四)新增主任委員無法出席之代理機制。 

(五)明定視需要邀請校內外人員列席諮詢。 

(六)修正法制作業程序。 

三、檢附「國立宜蘭大學學生輔導工作委員會設置辦法」修正草案

對照表及修正後全文。 

擬  辦：經學生事務會議通過後，續提行政會議審議。 

決  議：修正後通過（附件頁碼 P.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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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四：（提案單位—學生諮商組） 

案  由：訂定「國立宜蘭大學專業輔導人員考核晉薪實施要點」案，

提請討論。 

說  明： 

一、依據教育部 113 年 7月 26 日臺教學(一)字第 1132803303A 號

令修正發布之「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設置專業輔導人員要點」

第 3點規定辦理。 

二、配合前揭要點修正，為爭取本校專業輔導人員補助(薪資及年

終獎金)，每人每年最高補助新臺幣 45 萬元，另訂有晉升制

度者再補助 5萬元，為保障渠等人員權益，爰訂定本要點。 

三、檢附「國立宜蘭大學專業輔導人員考核晉薪實施要點」草案。 

擬  辦：經學生事務會議通過後，續提行政會議、校務基金管理委員

會審議。 

決  議：修正後通過（附件頁碼 P.8-17）。 

伍、臨時動議： 

學生代表梁力丹同學：有關導生活動費建請提高每人補助額度，俾利導

師與學生互動時可彈性運用經費。 

主席：本案涉及經費考量，納入通盤研議。 

 

陸、散會(15:05) 



國立宜蘭大學學生入住宿舍性別友善處理原則 

114 年 12 月 3 日 114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學生事務會議通過 

一、國立宜蘭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維護跨性別學生之住宿權益，依據

性別平等教育法第 12 條第 1 項、第 14 條第 2 項及大專校院學生入

住宿舍性別友善處理原則，特訂定「國立宜蘭大學學生入住宿舍性

別友善處理原則」(以下簡稱本原則)。 

二、跨性別學生申請本校學生宿舍時，不以生理性別為單一依據，採個

案方式處理。 

三、本校學生事務處生活輔導組為學校學生宿舍管理單位。前述單位應

依本原則處理跨性別學生住宿事宜，必要時召開個案會議輔導處

理，並將處理情形提報本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 

四、宿舍管理單位應盡力維護學生隱私，相關資訊之揭露應尊重學生個

人意願，並採取適當保密措施。 

五、宿舍管理單位應設有性別友善住宿網頁專區，明確傳遞性別友善、

反性別歧視訊息，並主動提供跨性別學生住宿需求協助。 

六、宿舍管理單位人員，每年應定期參加性別平等相關知能訓練，以提

升所屬行政人員、學生宿舍自治幹部、住宿生等之性別平等意識。 

七、本原則經學生事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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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宜蘭大學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設置辦法 

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國立宜蘭大學特殊教育推行委員

會設置要點 

國立宜蘭大學特殊教育推行委員

會設置辦法 

修正名 稱為要

點。 

一、國立宜蘭大學(以下簡稱本校)

為推動身心障礙學生之學習

輔導事宜，依據「特殊教育法」

第十五條第二項規定，特設

「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以

下簡稱本會）及制定「國立宜

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設置要

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第一條 本校為推動身心障礙學生

之學習輔導事宜，依據「特

殊教育法」第四十五條第

二項規定及中華民國一百

零二年六月十三日教育部

臺教學〈四〉字 1020078808

號函，特設置「特殊教育推

行委員會」（以下簡稱本

會）及訂定「國立宜特殊教

育推行委員會設置辦法」

(以下簡稱本辦法)。 

修正法源依據。 

二、本會設置委員十五至十八人，

由學生事務長擔任召集人，學

生諮商組組長擔任執行秘書。

委員之組成，任一性別委員應

占委員總數三分之一以上，設

置如下： 

(一)處室系所主管代表：教務

長、學生事務長、總務長。 

(二)身心障礙業務人員代表:學

生諮商組組長、生活輔導與

軍訓組組長、綜合業務組組

長、資源教室輔導員一人、

總務處營繕組校園無障礙

設施承辦人一人、健康中心

護理師一人。

(三)各學院代表四至六人。 

(四)特教學生代表一人。 

(五)特教學生家長代表一人。 

(六)校外特殊教育專業人員1

人。 

三、委員任期為一年，以學年度起

迄時間為準，連聘得連任。委

員於任期中因故出缺無法執

行職務或有不適當之行為經

校長解聘者，由校長依本要點

遴聘(派)適當人員補足其任

第二條 本會設置委員三十三至四

十一人，由學生事務長擔

任主任委員，學生諮商組

主管擔任執行秘書。委員

任期為一年，以學年度起

迄時間為準，連聘得連任。 

(一)處室系所主管代表：教務

長、學生事務長、總務長、

各系所主任。

(二)身心障礙業務人員代表：學

生諮商組組長、資源教室輔

導員、生活輔導與軍訓組輔

導員、教官、宿舍管理員、

營繕組〈校園無障礙設施承

辦人〉、綜合業務組組長〈身

心障礙學生招生業務〉、日

間及進修學制減免學雜費

承辦人、運動教育中心主

任、健康中心護理師等。 

(三)教師代表：身心障礙生之班

導師一至三人。 

(四)學生代表一人。 

(五)家長代表一人。 

(六)特殊教育專業人員一人。 

一、依「大專校院

特殊教育推

行委員會組

成與運作方

式 參 考 原

則」第一點、

第 三 點 規

定，修正委

員組成、人

數、任一性

別比例。 

二、委員任期及

出缺遞補規

定，另列第 3

點。其後點

次依序向後

遞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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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四、本會之運作方式如下： 

(一)每學期應召開會議一次，必要

時，得召開臨時會，由召集人

擔任主席；召集人不能出席會

議時，由其指派委員擔任主

席。

(二)本會之決議，以過半數委員出

席，出席委員過半數同意行

之。

(三)本會必要時，得邀請專家學者

或民間團體出席指導，或請相

關業務承辦人員、學生或家長

列席說明。

(四)本會校內委員均為無給職，校

外委員得支領出席費及交通

費，由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輔

導身心障礙學生工作計畫支

付。

第三條 本會之運作方式如下： 

(一)每學期應召開會議一次，必要

時，得召開臨時會，由主任委

員擔任主席；主任委員不能出

席會議時，由其指派委員擔任

主席。

(二)本會之決議，以過半數委員出

席，出席委員過半數同意行

之。

(三)本會必要時，得邀請專家學者

或民間團體出席指導，或請相

關業務承辦人員、學生或家長

列席說明。

(四)本會校內委員均為無給職，校

外委員得支領出席費及交通

費，由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輔

導身心障礙學生工作計畫支

付。

修正由召集人擔

任主席。 

五、本要點未盡事宜，依「特殊

教育法」及教育部相關法規

辦理。 

第四條 本辦法未盡事宜，依「特

殊教育法」及教育部相關

法規辦理。 

修正名 稱為要

點。 

六、本要點經特殊教育推行委員

會、學務會議及行政會議通

過後施行。 

第五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後

施行。 

修正法制作業程

序。 

附件 <<第 3 頁>>



國立宜蘭大學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設置要點 

(修正草案) 
102年8月27日第2次行政會議通過 

105年12月20日105學年度第10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6年07月18日105學年度第23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8年02月12日107學年度第11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12 年 4 月 11 日 111 學年度第 12 次行政會議通過 

114 年 12 月 3 日 114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學生事務會議通過 

一、國立宜蘭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推動身心障礙學生之學習輔導事宜，依據「特

殊教育法」第十五條第二項規定，特設「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以下簡稱本

會）及制定「國立宜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設置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本會設置委員十五至十八人，由學生事務長擔任召集人，學生諮商組組長擔任

執行秘書。委員之組成任一性別委員應占委員總數三分之一以上，設置如下： 

(一)處室系所主管代表：教務長、學生事務長、總務長。

(二)身心障礙業務人員代表:學生諮商組組長、生活輔導與軍訓組組長、綜

合業務組組長、資源教室輔導員一人、總務處營繕組校園無障礙設施承

辦人一人、健康中心護理師一人。

(三)各學院代表四至六人。 

(四)特教學生代表一人。 

(五)特教學生家長代表一人。 

(六)校外特殊教育專業人員1人。 

三、委員任期為一年，以學年度起迄時間為準，連聘得連任。委員於任期中因故出

缺無法執行職務或有不適當之行為經校長解聘者，由校長依本辦法遴聘(派)適

當人員補足其任期。 

四、本會任務如下： 

（一） 審議校內特殊教育年度工作計畫及特殊教育方案。

（二） 審議及督導特殊教育經費編列、運用與執行情形。

（三） 研擬本校身心障礙學生招生策略。

（四） 審議及督導教育部補助身心障礙學生甄試招生經費，包含各系之資本

門設備採購及經常門工作計畫編列、運用與執行情形。

（五） 審議校園無障礙環境設施之規畫。

（六） 協調各處室、院、系所行政分工合作，並整合校內外特殊教育資源。

（七） 督導特殊教育自我評鑑及定期追蹤。

（八） 其他特殊教育相關業務。

五、本會之運作方式如下： 

（一） 每學期應召開會議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由召集人擔任主

席；召集人不能出席會議時，由其指派委員擔任主席。

（二） 本會之決議，以過半數委員出席，出席委員過半數同意行之。

（三） 本會必要時，得邀請專家學者或民間團體出席指導，或請相關業務承

辦人員、學生或家長列席說明。

（四） 本會校內委員均為無給職，校外委員得支領出席費及交通費，由教育

部補助大專校院輔導身心障礙學生工作計畫支付。

六、本要點未盡事宜，依「特殊教育法」及教育部相關法規辦理。 

七、本要點經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學務會議及行政會議通過後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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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宜蘭大學學生輔導工作委員會設置辦法 

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國立宜蘭大學學生輔導工作委員

會設置要點 

國立宜蘭大學學生輔導

工作委員會設置辦法 

修正名稱為要點。 

一、國立宜蘭大學（以下簡稱本

校）為促進學生心理健康並落

實學生輔導工作， 依據學生輔

導法第八條第四項 特設置

「學生輔導工作委員會」（以

下簡稱本委員會）。 

第一條，國立宜蘭大學

（以下簡稱本校）為促進

學生心理健康， 生活適應

及生涯發展， 並依據學生

輔導法第八條第四項， 特

設置「學生輔導工作委，

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

會） 

一、條次修正為點

次。 

二，、將，「生活適應及

生涯發展」修正

為，「落實學生輔

導工作」。 

二，、本委員會置主任委員一人， 由

校長兼任， 委員十六至二十一

人， 學生諮商組組長為執行秘

書， 綜理本委員會決議事項， 

本委員會組成如下所述： 

(一)當然委員，：校長，、學務長，、

教務長，、總務長，、國際事務

長，、學生諮商組組長，、生活

輔導與軍訓組組長、職涯

發展中心主任、通識教育

中心主任。 

(二)推選委員：由各學院與學

部推薦之教師代表名單 

經校長圈選具學生輔導工

作理念四到八名教師代表

聘任之 由學生會推派二

名學生代表。另由校長圈

選具輔導理念之職員工代

表一至兩位。 

本委員會委員採任期制 任

期一年 任期若有委員離職或出

缺時 由原推單位補推之。 

任一性別委員人數不得少於

委員總額三分之一。 

第二條，本委員會由校長

遴選相關單位行政主管、

教師代表及心理專業人

員共九至十五人組成，。由

學務長擔任主任委員， 學

生諮商組組長為執行秘

書， 綜理本委員會決議事

項。 

一，、調整並明定委員

會組成架構， 以

強化學生輔導

工作推動效能

與符應法規要

求。 

二，、為落實全員輔導

模式， 當然委員

聘請各處室主

管及各學院院

長擔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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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委員會之職掌如下： 

(一)本校學生諮商輔導法規興

革之審議。

(二)本校學生輔導工作計劃與

執行之審議。

(三)其它相關學生輔導工作之

事項。

第三條，本委員會之職掌

如下： 

一，、本校學生諮商輔導法

規興革之審議。 

二，、本校學生心理健康促

進工作計劃之審議。， 

三，、本校學生生涯輔導工

作計劃之審議。 

四，、本校身心障礙學生輔

導工作計劃之審議。， 

五，、其它推展學生諮商輔

導工作之諮詢事項。 

一，、酌修本委員會職

掌 以符實際。 

二，、刪除第三，、四款， 

有關，「本校學生

生涯輔導工作」

為職涯中心職

掌， 有關，「身心

障礙學生輔導

工作」現為本校

特殊教育推行

委員會之職掌。 

四、本委員會每學期至少開會一

次， 由主任委員擔任主席， 主

任委員不能出席會議時 由

主任委員指派一人擔任主

席， 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

第四條，本委員會每學期

至少開會一次， 必要時得

召開臨時會議。 

新增主任委員無法

出席之代理機制。 

五、本委員會視需要邀請校內相

關人員列席 必要時得聘請

校外專業人士為諮詢委員 

列席委員會議並提供相關建

議。 

第五條，本委員會必要時

得聘請校外專業人士為

諮詢委員， 列席委員會議

提供相關建議。 

明定視需要邀請校

內外人員列席諮詢，。 

六、本要點經學生輔導工作委員

會、學生事務會議與行政會

議通過後施行。 

第六條，本辦法經學生事

務會議通過後施行。 

涉及各處室協作， 爰

修正法制作業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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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宜蘭大學學生輔導工作委員會設置要點 
(修正草案) 

95 年 12 月 2 日 95 學年度第 1次學生事務會議通過 

104 年 11 月 17 日 104 學年度第 1學期第 2次學生事務會議通過 

 108 年 5月 17 日 107 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 次學生事務會議修正通過 

114 年 12 月 3日 114 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學生事務會議通過 

一、國立宜蘭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促進學生心理健康並落實學生輔導工作 

依據學生輔導法第八條第四項 特設置「學生輔導工作委員會」（以下簡稱

本委員會）。 

二、本委員會置主任委員一人 由校長兼任 委員十六至二十一人 學生諮商組

組長為執行秘書 綜理本委員會決議事項 本委員會組成如下所述： 

(一)當然委員：校長、學務長、教務長、總務長、國際事務長、學生諮商組

組長、生活輔導與軍訓組組長、職涯發展中心主任、通識教育中心主

任。 

(二)推選委員：由各學院與學部推薦之教師代表名單 經校長圈選具學生輔

導工作理念四到八名教師代表聘任之 由學生會推派二名學生代表。另

由校長圈選具輔導理念之職員工代表一至兩位。 

本委員會委員採任期制 任期一年 任期若有委員離職或出缺時 由原

推單位補推之。 

任一性別委員人數不得少於委員總額三分之一。 

三、本委員會之職掌如下：  

(一)本校學生諮商輔導法規興革之審議。

(二)本校學生輔導工作計劃與執行之審議。

(三)其它相關學生輔導工作之事項。

四、本委員會每學期至少開會一次 由主任委員擔任主席 主任委員不能出席

會議時 由主任委員指派一人擔任主席 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 

五、本委員會視需要邀請校內相關人員列席 必要時得聘請校外專業人士為諮

詢委員 列席委員會議並提供相關建議。 

六、本要點經學生輔導工作委員會、學生事務會議與行政會議通過後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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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宜蘭大學專業輔導人員考核晉薪實施要點(草案) 

條文 說明 

一、 國立宜蘭大學(以下簡稱本校)、 為保障專業

輔導人員權益、 依據、 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

設置專業輔導人員要點」  教育部補助大

專校院招收及輔導身心障礙學生實施要

點」  教育部大專校院推動身心障礙學生

職涯輔導補助計畫作業須知」 訂定、 國立

宜蘭大學專業輔導人員考核晉薪實施要

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明定本要點訂定依據與目的、。 

二、 本要點所稱專業輔導人員之適用對象如下、  

(一)依 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設置專業輔導人

員要點」規定、 每年度申請、 教育部補助大

專校院聘用專兼任專業輔導人力計畫」聘

用之專業輔導人員。

(二)依 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招收及輔導身心

障礙學生實施要點」規定、 每年度申請、 教

育部補助大專校院招收及輔導身心障礙學

生工作計畫」聘用之專業輔導人員。

(三)依 教育部大專校院推動身心障礙學生職

涯輔導補助計畫作業須知」規定、 每年度申

請 教育部大專校院推動身心障礙學生職

涯輔導補助計畫作業須知」聘用之專業輔

導人員。

明定本要點適用對象。 

三 本校專任專業輔導人員薪資 依 國立宜

蘭大學專業輔導人員工作酬金標準表(如

附件一)」依職等階級給薪 並依專業證

照另給予專業加給。依據本要點所適用專

業輔導人員之申請計畫規定 薪資不得低

於 行政院暨所屬各級機關聘用人員注意

事項之聘用人員比照分類職位公務人員俸

點支給報酬標準表」之最低薪點標準 並

得配合政府調薪政策調整薪資。 

一、 明定本校專任專業輔導人

員薪資給付原則、。薪資計

算參照、 國立宜蘭大學研

究計畫專任助理人員工

作酬金標準表」訂定、 國

立宜蘭大學專業輔導人

員工作酬金標準表」 遇

專任助理人員待遇調整 

得比照辦理。 

二、 依據、 教育部補助大專校

院設置專業輔導人員要

點」第四點第二款第四

目、 及、 教育部補助大專

校院招收及輔導身心障

礙學生實施要點」第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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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款第一目、 規定薪資

不得低於、 行政院暨所屬

各級機關聘用人員注意

事項之聘用人員比照分

類職位公務人員俸點支

給報酬標準表」標準、 並

得配合政府調薪政策調

整薪資。 

四 本校專業輔導人員當年度十二月一日仍在

職者、 皆須參與年度考核、 考核依、 國立宜

蘭大學專業輔導人員年終成績考核紀錄表」

(如附件二)、 由直屬主管及單位主管據本年

度各專業輔導人員平時工作表現、 予以考核

成績、 並按其評等分為甲、 乙、 丙、 丁四等

次 各等分數如下列  

(一)甲等 八十分以上。 

(二)乙等 七十分以上 未滿八十分。 

(三)丙等、 六十分以上、 未滿七十分、。不滿七

十分。 

(四)丁等 未滿六十分。 

第一款考核甲等之人數 以當年度受評人

數總額最高不超過百分之八十。 

一、 明定本校專任專業輔導人

員年度考核辦法。 

二 列甲等人數上限。 

五、 年度考核應依專業輔導人員之工作績效、 考

勤進行考評。 

辦理考核時、 不得以下列情形、 作為考核等

次之考量因素  

(一)依法令規定日數所核給之家庭照顧假 

生理假、 婚假、 喪假、 公傷病假、 產前假、 

娩假、 流產假、 陪產檢及陪產假或育嬰留

職停薪。 

(二)依法令規定給予之哺乳時間或因育嬰減

少之工作時間。 

明定不得列入考核事項之情

事。 

六  當年度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年終考核不得

考列甲等  

(一)曠職一日或累積達二日者。 

(二)請事 病假合計超過十四日者。 

明定不得考列甲等之情形。 

七、 本校專業輔導人員以年度考核等次、 當年度

十二月一日仍在職之人員得發放年終獎金

及滿年資者得晉薪。 

(一)甲等者 發放年終獎金一點五個月 續

明定本校專任專業輔導人員

晉薪與年終獎金發放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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僱 晉敘薪一級。 

(二)乙等者 發放年終獎金一點五個月 續

僱 留原薪級。 

(三)丙等者、 不予發放年終獎金、 續僱、 留原

薪級。

(四)丁等者 不予發放年終獎金 解僱。

(五)任職未滿一年者、 年終獎金依考核等次、 

並按當年度在職月數比例計算。

(六)已支現任職務之最高薪點者、 不再晉薪、。

八  本要點經學生事務會議 行政會議及校務

基金管理委員會議通過後實施。 

本要點通過校務基金管理委

員會議後即刻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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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宜蘭大學專業輔導人員考核晉薪實施要點(草案) 
114 年 12 月 3 日 114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學生事務會議通過 

一 國立宜蘭大學(以下簡稱本校) 為保障專業輔導人員權益 依據 教育部補助大

專校院設置專業輔導人員要點」  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招收及輔導身心障礙學

生實施要點」  教育部大專校院推動身心障礙學生職涯輔導補助計畫作業須知」 

訂定 國立宜蘭大學專業輔導人員考核晉薪實施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 本要點所稱專業輔導人員之適用對象如下  

(一)依 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設置專業輔導人員要點」規定 每年度申請 教

育部補助大專校院聘用專兼任專業輔導人力計畫」聘用之專業輔導人員。

(二)依 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招收及輔導身心障礙學生實施要點」規定 每年

度申請 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招收及輔導身心障礙學生工作計畫」聘用之

專業輔導人員。

(三)依 教育部大專校院推動身心障礙學生職涯輔導補助計畫作業須知」規

定 每年度申請 教育部大專校院推動身心障礙學生職涯輔導補助計畫」

聘用之專業輔導人員。 

三 本校專任專業輔導人員薪資 依 國立宜蘭大學專業輔導人員工作酬金標準表

(如附件一)」依職等階級給薪 並依專業證照另給予專業加給。依據本要點所適

用專業輔導人員之申請計畫規定 薪資不得低於 行政院暨所屬各級機關聘用人

員注意事項之聘用人員比照分類職位公務人員俸點支給報酬標準表」之最低薪點

標準 並得配合政府調薪政策調整薪資。 

四 本校專業輔導人員當年度十二月一日仍在職者 皆須參與年度考核 考核依 國

立宜蘭大學專業輔導人員年終成績考核紀錄表」(如附件二) 由直屬主管及單位

主管據本年度各專業輔導人員平時工作表現 予以考核成績 並按其評等分為

甲 乙 丙 丁四等次 各等分數如下列  

(一)甲等 八十分以上。

(二)乙等 七十分以上 未滿八十分。 

(三)丙等 六十分以上 未滿七十分。不滿七十分。

(四)丁等 未滿六十分。 

第一款考核為甲等之人數 以當年度受評人數總額最高不超過百分之八十。 

五 年度考核應依專業輔導人員之工作績效 考勤進行考評。 

辦理考核時 不得以下列情形 作為考核等次之考量因素 

(一)依法令規定日數所核給之家庭照顧假 生理假 婚假 喪假 公傷病假 

產前假 娩假 流產假 陪產檢及陪產假或育嬰留職停薪。

(二)依法令規定給予之哺乳時間或因育嬰減少之工作時間。

六 當年度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年終考核不得考列甲等  

(一)曠職一日或累積達二日者。

(二)請事 病假合計超過十四日者。

七 本校專業輔導人員以年度考核等次 當年度十二月一日仍在職之人員得發放年終

獎金及滿年資者得晉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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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甲等者 發放年終獎金一點五個月 續僱 晉敘薪一級。 

(二)乙等者 發放年終獎金一點五個月 續僱 留原薪級。 

(三)丙等者 不予發放年終獎金 續僱 留原薪級。 

(四)丁等者 不予發放年終獎金 解僱。 

(五)任職未滿一年者 年終獎金依考核等次 並按當年度在職月數比例計算。 

(六)已支現任職務之最高薪點者 不再晉薪。 

八 本要點經學生事務會議 行政會議及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議通過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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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宜蘭大學專業輔導人員工作酬金標準表 
單位 新臺幣元 

 

職等 

級別 第一職等 第二職等 第三職等 第四職等 第五職等 

第九級 35,296 39,047 45,342 52,471 70,471 

第八級 34,332 37,877 44,005 50,912 66,912 

第七級 33,421 36,764 42,668 49,408 63,408 

第六級 32,511 35,649 41,386 47,960 59,960 

第五級 31,654 34,592 40,162 46,512 56,512 

第四級 30,797 33,533 38,992 45,119 55,119 

第三級 29,994 32,530 37,822 43,782 53,782 

第二級 29,190 31,583 36,718 42,501 52,501 

第一級 基本工資 30,636 36,300 41,500 51,500 

備註  

1. 表列數額為月支工作酬金之標準。 

2. 本校專任專業輔導人員薪資 依職等階級給薪 並依專業證照另給予專業

加給。 

3. 薪資參照 國立宜蘭大學研究計畫專任助理人員工作酬金標準表」 遇專

任助理人員待遇調整 得比照辦理。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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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等 工作職掌 

第一職等 
【能力等同高中學歷】參考工作內容如下 日常行政事務 其他

交辦事項 

第二職等 

【能力等同專科學歷】參考工作內容如下  

公文及文書處理 檔案資料管理 經費核銷 日常行政事務 其他交

辦事項 

第三職等 

【能力等同大學學歷】參考工作內容如下  

研究資料蒐集與整理 研究數據分析 執行活動 公文及文書處理 

檔案資料管理 經費核銷 日常行政事務 其他交辦事項 

第四職等 

【能力等同碩士學歷】參考工作內容如下  

研究規劃 撰寫研究計畫與報告 研究計畫統籌管理 研究資料蒐

集與整理 研究數據分析 執行活動 公文及文書處理 檔案資料管理 

經費核銷 日常行政事務 其他交辦事項 

第五職等 

【能力等同博士學歷】參考工作內容如下  

國內外研究文獻蒐集 專案進度管理 研究規劃 撰寫研究計畫與

報告 研究數據分析 執行活動 公文及文書處理 檔案資料管理 

經費核銷 其他交辦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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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宜蘭大學研究計畫專任助理人員工作酬金標準表 
單位 新臺幣元 

 

職等 

級別 第一職等 第二職等 第三職等 第四職等 第五職等 

第九級 35,296 39,047 45,342 52,471 70,471 

第八級 34,332 37,877 44,005 50,912 66,912 

第七級 33,421 36,764 42,668 49,408 63,408 

第六級 32,511 35,649 41,386 47,960 59,960 

第五級 31,654 34,592 40,162 46,512 56,512 

第四級 30,797 33,533 38,992 45,119 55,119 

第三級 29,994 32,530 37,822 43,782 53,782 

第二級 29,190 31,583 36,718 42,501 52,501 

第一級 基本工資 30,636 36,300 41,500 51,500 

備註  

1. 表列數額為月支工作酬金之標準。 

2. 研究計畫專任助理人員工作酬金支領之標準 若補助 委託機構有法令規定

者 從其規定；民間產學合作研究計畫因個案性質 已於產學合作契約之預

算書中載明薪酬者 從契約約定；法令未有規定或契約未約定者 應以本表

數額為限。 

3. 專任助理人員工作酬金由計畫主持人綜合考量工作內容 專業技能 預期績

效表現 學經歷年資等因素自行核定（建議職等及級別與工作內容可參酌附

表）；如情形特殊者 得視受聘任者之特殊專長 敘明具體理由 經專案簽准

後酌予提高敘薪。 

4. 本表修正生效前已進用之計畫專任助理人員依原規定敘薪 倘計畫主持人衡

酌上述因素 須於聘僱契約期滿前調整薪酬時 請以變更程序辦理。 

5. 勞動部函告月基本工資調增時 低於基本工資之標準應依基本工資辦理。 

6. 本表於 113 年 12 月 18 日以宜大研字第 1131005235 號簽呈奉准在案 並自 

114 年 01 月01 日起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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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等 工作職掌 

第一職等 
【能力等同高中學歷】參考工作內容如下 日常行政事務 其他

交辦事項 

第二職等 

【能力等同專科學歷】參考工作內容如下  

公文及文書處理 檔案資料管理 經費核銷 日常行政事務 其他

交辦事項 

第三職等 

【能力等同大學學歷】參考工作內容如下  

研究資料蒐集與整理 研究數據分析 執行活動 公文及文書處理 

檔案資料管理 經費核銷 日常行政事務 其他交辦事項 

第四職等 

【能力等同碩士學歷】參考工作內容如下  

研究規劃 撰寫研究計畫與報告 研究計畫統籌管理 研究資料蒐

集與整理 研究數據分析 執行活動 公文及文書處理 檔案資料管理 

經費核銷 日常行政事務 其他交辦事項 

第五職等 

【能力等同博士學歷】參考工作內容如下  

國內外研究文獻蒐集 專案進度管理 研究規劃 撰寫研究計畫與

報告 研究數據分析 執行活動 公文及文書處理 檔案資料管理 

經費核銷 其他交辦事項 

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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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宜蘭大學專業輔導人員年終成績考核紀錄表 
受考人簽章 

計畫名稱 職稱 姓名 

考核期間 自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止 

工作項目 

個人重要事蹟 

考核項目 考評內容 

專業展現 嫻熟輔導相關專業知能 且在直接服務中充分運用。 

身教楷模 在教育單位中任事 能敦厚謙和 謹慎懇摯 足為學生品德涵養之表率。 

服務態度 負責盡職 自動自發 積極辦理業務 落實全人理念 提升服務品質。 

合作連結 發揮團隊精神 對於工作內容與職務 及與他人協調合作 能優先考量組織與團隊的

目標達成。 

協調能力 具思量決策及溝通協調能力 能傳授知識 經驗 技能 適當協助同仁及長官。 

創新思維 對於承辦業務能提出具體改進措施 提升效能效率 增進工作績效。 

時效進度 時時檢討及修正工作目標與時效 工作計畫按預定進度如期完成達成目標。 

差勤 
事假 病假 曠職 遲到 早退 

上下班忘記刷卡

次數 
其他 

直屬主管綜合考評及建議 單位主管綜合考評及建議 

評語 評語 

主管

簽章 

評

分 

(滿分100) 

主管

簽章 
評

分 

(滿分100)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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